
潍坊学院科研处 
 

  科研处〔2025〕16 号 

关于申报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
究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辅导员研究）的通知 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做好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

（高校辅导员研究）的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学习

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全国

教育大会和第 28 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《全

面加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行动方案》，不断加强高校

辅导员队伍建设，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，为实施

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提供有力支撑。 

二、申报内容 

本专项任务项目申报需根据课题指南（见附件）的重点研

究方向申报，也可在符合课题指南前提下，结合实际认真凝练、

自拟题目，并在课题名称后用括号注明所依托重点研究方向的

序号。研究课题名称应表述规范、准确、简洁。 

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：高校辅导员研究专项课题原则上每

项资助 2 万元，研究周期为 2 年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本专项任务项目实行限额申报，每所高校限报 2 项。 



（二）本专项任务项目限高校专职辅导员申报（指在院系

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岗人员，包括院系级党组织

副书记、学工组长、团总支书记、学工干部等）。 

（三）申请人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

责组织项目的实施；每个申请者限报 1 项，所列课题组成员必

须征得本人同意，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 

（四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次项目： 

1.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类项目负责人； 

2.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三年内因各种

原因被终止者，五年内因各种原因被撤销者； 

3.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各类项目负责人； 

4.202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； 

5.连续两年（指 2023、2024 年度）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

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未获资助的申请人； 

6.申请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其他

类别项目者。 

四、我校申报安排 

申报系统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开始受理申报。请各申请人

于 3 月 12 日上午 11:00 前完成系统申报，并提交 3 份纸质版

申请书至科研处社科发展中心（行政楼 327 房间）。 

联系人：袁田田  周浩       联系电话：8785960 

附件： 



1.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

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辅导员研究）申报工作的通知 

2. 202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（高校

辅导员研究）课题指南 

3.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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